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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机电职院行发〔2025〕38 号

各部门、二级院部：

现将《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6月10日

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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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激励学生努力学习、积极进取，形成良好学风和

校风，根据《湖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湘财教

〔2022〕13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奖学金是指经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和校

长办公会审核批准的奖学金，包括综合奖学金、崇技奖学金、

单项奖学金等。

第三条 学生奖学金从学校学生资助资金中支出，可结合实

际情况使用，经批准可适当调整综合奖学金指标数。

第四条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、审核、审查

学生奖学金的评定工作，并报校长办公会审定。学生工作部负

责统筹学生奖学金的组织评定工作。财务处负责学生奖学金的

发放工作。二级学院学生资助工作评定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学

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工作，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组织实施

方案和获奖名单。

第五条 奖励对象为在籍在校品学兼优的学生。获得校级及

以上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学生，或为学校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

团学干部，在评定综合奖学金时予以优先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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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参评学生必须爱党爱国爱校，遵守法律法规和校纪

校规；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诚实守信；刻苦学

习，学业成绩优良；积极参加班级活动、文体活动、公益活动

和社会实践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能获评奖学金：（一）有违

法犯罪行为的；（二）当年受到学校警告及以上处分的；

（三）学年内旷课4次及以上的。

第八条 参评综合奖学金的学生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参评一等奖学金的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（按专

业，下同）在年级排名前15%，学业成绩在年级排名前15%，课

程成绩平均分不低于85分，考试课程成绩不低于75分，考查课

程（不含公选课）成绩不低于B等。

（二）参评二等奖学金的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在年级排

名前30%，学业成绩在年级排名前30%，课程成绩平均分数不低

于80分，考试课程成绩不低于70分，考查课程（不含公选课）

成绩不低于B等。

（三）参评三等奖学金的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在年级排名

前 50%，学业成绩在年级排名前 50%，课程成绩平均分数不低于

75 分，考试课程成绩不低于 65 分，考查课程（不含公选课）

成绩不低于 B 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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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综合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，每年秋季评定上一学

年度综合奖学金。

第十条 综合奖学金分为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，每一等级按

同年级同专业学生总人数 3%、8%、30%的比例评选（四舍五

入）。奖励标准为一等奖学金 1000 元/人、二等奖学金 500 元/

人、三等奖学金 300 元/人。

第十一条 崇技奖学金是学生积极参加省级及以上行政管理

部门或国家民政部或教育部批准、管理的行业协会、教学指导

委员会等组织的竞赛，获得相关荣誉和奖项发放的奖学金。

第十二条 崇技奖学金分为国家级特等奖、一、二、三等奖

和省级特等奖、一、二、三等奖。同一项目、同一批次参赛学

生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奖项，奖金不重复计算，按获奖最高等级

给予奖励。两人的团队赛项奖金按奖励标准的 1.5 倍执行，三

人及以上的团队赛项奖金按奖励标准的 2 倍执行。经学校批

准，参加国家民政部或教育部批准、管理的行业协会、教学指

导委员会等组织的竞赛，按奖励标准的 0.5 倍执行。获奖团队

成员的奖金，由指导教师进行分配。

表1 崇技奖学金奖励标准

级 别 等 级
奖励标准：1 人获奖

(单位：万元)

国家级 特等奖 1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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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等奖 1

二等奖 0.5

三等奖 0.3

省 级

特等奖 0.36

一等奖 0.3

二等奖 0.2

三等奖 0.1

第十三条 单项奖学金是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管理

部门举办的综合素质类（音乐、演讲、征文、体育、短视频

等）单项竞赛，获得相关荣誉和奖项发放的奖学金。

第十四条 单项奖学金分为国家级特等奖、一、二、三等奖

和省级特等奖、一、二、三等奖。获得第一、二名为一等奖；

获得三、四、五名为二等奖；获得六、七、八名为三等奖。同

一项目、同一批次参赛学生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奖项，奖金不重

复计算，按获奖最高等级给予奖励。两人的团队赛项奖金按奖

励标准的 1.5 倍执行，三人及以上的团队赛项奖金按奖励标准

的 2 倍执行。体育类竞赛五人及以上的团队赛项奖金按奖励标

准的 4 倍执行，十人及以上的团队赛项奖金按奖励标准的 6 倍

执行。获奖团队成员的奖金，由指导教师进行分配。

表2 单项奖学金奖励标准

级 别 等 级
奖励标准：1 人获奖

(单位：万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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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级

特等奖 0.48

一等奖 0.4

二等奖 0.2

三等奖 0.1

省 级

特等奖 0.12

一等奖 0.1

二等奖 0.05

三等奖 0.03

第十五条 评审程序

综合奖学金评审程序：（一）个人申请并提交材料；

（二）班级评议小组对参评学生进行民主评议，拟定推荐名单；

（三）二级学院学生资助工作评定小组审核班级推荐名单，经党

政联席会议审议后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；

（四）学生工作部审核二级学院上报材料，并报学校学生资助工

作领导小组和校长办公会审批后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。

崇技、单项奖学金评审程序：（一）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

认定、审查、公示、申报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；

（二）学生工作部审核后，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和校长

办公会审批后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第十六条 归口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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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综合奖学金：学生工作部。

（二）崇技奖学金：学生职业技能竞赛为教务处；全国大学

生职业规划大赛和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黄炎培职业教育

奖创业规划大赛、“科技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创新创业大

赛为智造创客学院；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“挑战

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为团委；思想政治理论课研

究性学习成果展示竞赛归口管理部门为马克思主义学院。

（三）单项奖学金：体育、美育类竞赛为公共课部；其他综

合素质类竞赛为相关业务部门。

第十七条 在全国、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、大学生创新创

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等比赛中获奖的大三学生，

以及参加全国、全省体育类竞赛的学生，在培训或集训期间按

每人每天 40 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，补助时间不超过一个月

（30 天）。

第十八条 在奖学金申报、评选、审核、审批等工作中，严

禁违规操作、以权谋私，严禁优亲厚友、虚报冒领、变相套

取。如发现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有弄虚作假或违法违纪等行为，

取消获奖资格，追回奖学金和荣誉证书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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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关文件规定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

释。

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0 日印发


